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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征收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适应东台市城市发展规划，同时满足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供热用

能需求，保障东台市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拟对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东台

苏中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热电”）现有机组整体征收拆迁，并由

公司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7 更名为“协鑫

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异地投资新建燃煤背压热电联产项目。经与江苏

东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台经开区管委会”）协商，双方就东

台热电现有机组征收安置事宜于 2021 年 3 月 9 日签署了《东台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本次征收补偿金额为 34,99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本次房屋征收

补偿事项，并授权经营层负责办理本次房屋征收补偿相关事宜。本次交易尚需政

府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具体推进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东台经开区管委会因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工程，对东台热电座落于高新区

红光村（居） 8 组号房屋进行征收。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25239.39 ㎡，合

法土地使用面积 100666.7 ㎡。 



2、依据相关规定，东台经开区管委会对东台热电的补偿及奖励包括房屋、

土地、附属物、装修、设备补偿费，搬迁补助费、奖励及其它补偿等合计人民币

34,990 万元。 

3、本协议生效后 1 个月内东台经开区管委会支付 20%补偿款，新厂主设备

签订购买合同后支付 30%补偿款，新厂建成经项目整套启动验收委员验收通过后

支付 30%补偿款，原厂全部停产经省能源局验收合格，完整交付东台经开区管委

会后 20 个工作日内余款支付完毕。 

 

三、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东台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东台热电收到首笔搬迁补偿款 6,998 万元人民币。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台热电累计收到搬迁补偿款 6,998 万元人民币。公司将根据

后续收款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征收补偿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东台热电生产经营仍在正常进行。上述房屋征收补

偿款系按照协议约定收到的首笔 20%补偿款，将对公司现金流带来一定的积极影

响。具体影响金额及会计处理最终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东台热电与东台经开区管委会签署的《东台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 

2、补偿款到账凭证。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7 日 


